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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zjwj/bgt_1/201505/t20150528_156805.html） 

 

附錄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文件   

工商办字〔2015〕75 号 

 

工商总局关于调整有关审批事项的公告 

 

根据国务院第 91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清理工作意见，按照《国务

院审改办关于及时调整公布审批事项的通知》（审改办函〔2015〕32 号）要求，现将我局需要

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公告如下： 

 

1. 商标注册由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具有行政确认性质的事项； 

 

2. 驰名商标认定由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具有行政裁决性质的事项； 

 

3. 特殊标志登记由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具有行政确认性质的事项； 

 

4. 特殊标志使用许可合同备案由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具有行政确认性质的事项。 

 

  上述事项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后，不再属于行政审批事项，即日起从我局行政审批目录中

删除。上述事项将随着简政放权和依法行政的推进，结合制定国务院部门权力清单，进一步研

究、清理和规范。 

 

  特此公告。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2015 年 5 月 25 日 


